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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計風力計算式 

封閉式、部分封閉式或開放式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壓𝑝、屋頂

女兒牆設計風壓𝑝𝑝及設計風力𝐹，應依本節規定之公式計算，相關公式整理列於表 3.1。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普通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壓𝑝，依下式計

算： 

𝑝 = 𝑞𝐺𝐶𝑝 − 𝑞𝑖(𝐺𝐶𝑝𝑖) (3.1) 

式中對迎風面牆，外風速壓𝑞採𝑞(𝑧)；對背風面牆、側牆與屋頂，外風速壓𝑞採 𝑞(ℎ)；𝑞(𝑧)與𝑞(ℎ)依 2.6節

之規定計算。對封閉式建築物或內風壓取負值之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內風速壓𝑞𝑖採𝑞(ℎ)；對內風壓取正值之部

分封閉式建築物，內風速壓𝑞𝑖可採𝑞(𝑧ℎ0
)或𝑞(ℎ)，其中，𝑧ℎ0

為會影響正值內風壓之最高開口高度。𝐺為普通建

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依 3.3節之規定計算。𝐶𝑝為外風壓係數，依 3.4節之規定計算。(𝐺𝐶𝑝𝑖)為內風壓係數，依

3.5節之規定計算。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柔性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壓𝑝，依下式計

算： 

𝑝 = 𝑞𝐺𝑓𝐶𝑝 − 𝑞𝑖(𝐺𝐶𝑝𝑖) (3.2) 

式中，𝐺𝑓為柔性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依 3.3節之規定計算。 

設計建築物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時，屋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壓𝑝𝑝，依下式計算： 

𝑝𝑝 = 𝑞𝑝(𝐺𝐶𝑝𝑛) (3.3) 

式中，𝑞𝑝為屋頂女兒牆頂端之風速壓，依 2.6節之規定計算；(𝐺𝐶𝑝𝑛) 為屋頂女兒牆淨風壓係數，迎風面女

兒牆取＋1.8，背風面女兒牆取－1.1。 

開放式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力𝐹，依下式計算： 

𝐹 = 𝑞(𝑧𝐴𝑐
)𝐺𝐶𝑓𝐴𝑐 (3.4) 

式中，𝐶𝑓為風力係數，依 3.4 節之規定計算；𝐴𝑐為開放式建築物受風作用特徵面積；𝑞(𝑧𝐴𝑐
)為面積𝐴𝑐形心

高度𝑧𝐴𝑐
處之風速壓。 

同時滿足以下各條件：(1)高度(h)小於 18 公尺、(2)ℎ √𝐵𝐿⁄ < 3且0.2 ≤ 𝐿 𝐵⁄ ≤ 5、(3)近似矩形斷面、(4)封

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剛性樓板建築物，可依本章 3.9節規定的方法計算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力。 

【解說】 

本規範設計風力計算式，主要係參照美國 ASCE 7 系列之規定。其中，風速壓𝑞係表示風速受阻而完全靜止時，

作用在建築物表面上之風壓力。由於建築物並非無窮大，風可從四面八方流過，因此作用在建築物表面上的風壓，

應乘以外風壓係數𝐶𝑝。上述之風壓係數並沒有計及動態行為，因此應考慮風壓係以平均風壓為中心，有忽大忽小

的變化。此外，也應計及其對建築物的動態效應。上述兩種效應，以陣風反應因子表示之。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建築物在求得設計風壓𝑝後，要乘以作用在建築物的表面積，才可得該處的設計風力。開

放式建築物不使用風壓係數而用風力係數，但要乘上建築物受風作用的特徵面積才得設計風力。開放式建築物受

風作用的特徵面積依其類型可分為實際表面面積及與風向垂直面上投影面積兩種，其選用方式請參閱表 3.8 至表

3.15所列各類型開放式建築物設計風力係數之備註說明。 

同時滿足高度(h)小於 18公尺、ℎ/√𝐵𝐿 < 3且0.2 ≤ 𝐿 𝐵⁄ ≤ 5、近似矩形斷面、封閉式和部分封閉式剛性樓板建

築物，若其外牆、斜屋頂和女兒牆之個別迎風面面積和對應之背風面面積相近，其主要風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

順風向、橫風向和扭轉向設計風力，可依本章 3.9節規定的方式計算之。 

屋頂突出物之設計風壓與風力設計風力依照本節規定計算之。 

針對剛性樓板建築物，若其外牆、斜屋頂和女兒牆之個別迎風面面積和對應之背風面面積相近，可將主要風

力抵抗系統所應承受之設計風力簡化如下： 

(1)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普通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外牆、屋頂及屋頂女兒牆所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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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設計風力，分別計算如下： 

i. 外牆高度𝑧處承受之順風向風力𝑊𝐷𝑧，依下式計算： 

𝑊𝐷𝑧 = [0.8𝑞(𝑧) − 𝐶𝑝𝑞(ℎ)]𝐺𝐴𝑧 (C3.1) 

式中，𝐶𝑝為背風面外牆之外風壓係數，依表 3.2 背風面之規定計算。𝐺為普通建築物之陣風反應因子，依 3.3

節之規定計算。𝐴𝑧為高度𝑧處迎風面牆面積。 

ii.(a) 若為平屋頂時，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鉛直向風力𝑊𝑅𝑃計算如下： 

𝑊𝑅𝑃 = [𝐺𝐶𝑝 − (𝐺𝐶𝑝𝑖)]𝑞(ℎ)𝐵𝐿 (C3.2) 

式中，當ℎ 𝐿⁄ ≤ 2.5且ℎ 𝐵⁄ ≤ 2.5，則𝐶𝑝 = −0.7；當ℎ 𝐿⁄ 或ℎ 𝐵⁄ > 2.5，則𝐶𝑝 = −0.8。(𝐺𝐶𝑝𝑖)為內風壓係數，依

3.5節之規定計算。若計算出的𝑊𝑅𝑃為正，表示𝑊𝑅𝑃作用方向為鉛直往下。 

ii.(b) 若為斜屋頂時，當風向垂直於屋脊，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𝑊𝑅𝐻𝑃及鉛直向風力𝑊𝑅𝑉𝑃，分別計算如下： 

𝑊𝑅𝐻𝑃 =
1

2
(𝐶𝑝 + 0.7)𝑞(ℎ)𝐺𝐵𝐿 𝑡𝑎𝑛 𝜃 (C3.3a) 

𝑊𝑅𝑉𝑃 = [
1

2
𝐺(𝐶𝑝 − 0.7) − (𝐺𝐶𝑝𝑖)] 𝑞(ℎ)𝐵𝐿 (C3.3b) 

式中，依表 3.3 中風向垂直於屋脊之迎風面外風壓係數決定𝐶𝑝。𝜃為屋頂與水平面所夾的角度。若計算出

的𝑊𝑅𝐻𝑃為正，表示𝑊𝑅𝐻𝑃作用方向與風向相同。若計算出的𝑊𝑅𝑉𝑃為正，表示𝑊𝑅𝑉𝑃作用方向為鉛直往下。 

ii.(c) 若為斜屋頂時，當風向平行於屋脊，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鉛直向風力𝑊𝑅𝑉計算如下： 

𝑊𝑅𝑉 = [𝐺𝐶𝑝 − (𝐺𝐶𝑝𝑖)]𝑞(ℎ)𝐵𝐿 (C3.4) 

式中，當ℎ 𝐿 ≤ 2.5⁄ 且ℎ 𝐵⁄ ≤ 2.5，則𝐶𝑝 = −0.7；當ℎ 𝐿⁄ 或ℎ 𝐵⁄ > 2.5，則𝐶𝑝 = −0.8。若計算出的𝑊𝑅𝑉為正，表

示𝑊𝑅𝑉作用方向為鉛直往下。 

iii. 屋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力𝐹𝑝，依下式計算： 

𝐹𝑝 = 2.9 𝑞𝑝 𝐴𝑝 (C3.5) 

式中，𝐴𝑝為屋頂女兒牆迎風面面積。 

(2) 封閉式或部分封閉式柔性建築物或地上獨立結構物之主要風力抵抗系統外牆、屋頂及屋頂女兒牆所應承

受之設計風力，分別計算如下： 

i. 外牆高度𝑧處承受之順風向風力以𝐺𝑓取代前述(1)(i)中之𝐺，計算得之。𝐺𝑓，依 3.3節解說之規定計算。 

ii.(a) 若為平屋頂時，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鉛直向風力以𝐺𝑓取代前述(1)(ii)(a)中之𝐺，計算得之。 

ii.(b) 若為斜屋頂時，當風向垂直於屋脊，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及鉛直向風力以𝐺𝑓取代前述(1)(ii)(b)中之

𝐺，計算得之。 

ii.(c) 若為斜屋頂時，當風向平行於屋脊，屋頂處承受之水平向風力為零，鉛直向風力以𝐺𝑓取代前述(1)(ii)(c)

中之𝐺，計算得之。 

iii. 屋頂女兒牆之設計風力，與前述(1)(iii)相同。 


